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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(1) 國中部由原任課老師隨班監考，請監考老師於考試前 10 分鐘至課發中心取卷，考試結束立即還卷。  
(2) 請準備 2B 鉛筆及橡皮擦，須用 2B 鉛筆作答，進行讀卡作業。數學考試須用尺規作圖工具作答，「數學科、作文科、自然科等」

非選擇題部分須用黑色墨水的筆作答，不得使用鉛筆(數學科作圖可使用鉛筆)，考試時不得互借工具。 

 國中部 

 3/19(四) 

節次 
          年級    
  

時間 
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

1 0825-0910 社會 社會 社會 

2 0920-1005 數學 數學 數學 

3 1020-1105 自習 自習 自習 

4 1115-1200 英文 英文 英文 

5 1315-1400 自習 自習 自習 

6 1410-1455 國文 國文 國文 

7 1510-1555 生物 自然 自然 

8 放學 



 

國中部 各科命題範圍 

年級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社會 

七 
年 
級 

一、B1-L4 論語選 

二、B2-語二漢字流變與書法

欣賞 

三、B2-L6 石虎是我們的龍貓 

（搭配吳明益自然書寫： 

三隻腳的食蟹獴與巨人） 

課外選讀： 

B1-L8 朋友相交 

成語第 3畫 

Book 1 (上冊) 
Unit5～6 +  

Book 2 (下冊) 
Unit1～2 

1-1~2-1 3-1～3-5 

˙公民:B2 L1 L2 

˙歷史:B2 L1.L2+多元評量 

˙地理:B2 L1~2-1 

八 
年 
級 

鳥 

一棵開花的樹 

汨羅江神 

陋室銘 

成語第 11 畫 

B3 L5-6 B4 L1-2 1-1～2-1 
8 下 1-1～3-1  

（康軒版） 

˙公民:B4 L1.L2  

˙歷史:B4 L1.L2 

˙地理:B4 L1.L2  

九 
年 
級 

3 上教材 

第一課 土 

 

3 下教材 

第二課 石滬 

第三課 人不可以無癖 

 

B5 L5-6、B6 L1-
2 

 

第六冊

（全） 

理化：CH1-Ch2-2 

地球科學：CH3 

˙公民:B6 全冊 

       複習：民事即刑事紛爭的解決、 

行政法與行政救濟、 

法律對兒少的保障與規範 

˙歷史:B6 全冊 

˙地理:B5 L6~B6 L1 


